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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公司錄取通知之後想反悔，怎麼辦？

⽂:謝宜霓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2-13

案例

A先⽣為資訊⼯程師，早出晚歸的⽣活讓他感到厭倦，因此決定轉職，透過⼈⼒銀⾏投遞了多份不同的履
歷，也順利接受了多場⾯試，好不容易收到頗負盛名的B公司正式錄取通知，欣喜若狂的A先⽣於是向現職
服務的公司提出辭呈，並拒絕了其他公司的⾯試邀約……

情境1：正當A先⽣準備正式報到前，B公司⼜突然發訊息告知A先⽣已有其他更適合的⼈選，⾯對這樣的
窘況，A先⽣有沒有其他權益能主張呢？

情境2：假設A先⽣已經答應要向B公司報到，結果在正式報到前，A先⽣⼜突然接到C公司的錄取通知，⽽
且薪資條件⽐B公司更為優渥，此時A先⽣如果毀約，是否可能⾯臨B公司求償或是必須負擔其他法律上的
責任呢？

本⽂

⼀、只要雙⽅對於勞動契約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，契約就能合法成⽴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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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求職時，勞動契約什麼時候會成⽴？
資料來源：謝宜霓 / 繪圖：Yen

依照⺠法第153條第1項[1]規定，只要雙⽅對於勞動契約的必要之點（所謂必要之點，是指契約不可⽋缺的要
素，此部分視契約內容及性質不同⽽有異，在買賣契約中，買賣的「標的物」以及「價格」就是必要之點；⽽
在勞動契約中，「薪資」以及「⼯作內容」則是必要之點）達成合意，契約就能合法成⽴。

除⾮有法律特別規定[2]，否則⼀般來說，勞動契約並不⼀定需要以書⾯⽅式訂⽴，無論是以⼝頭或是書⾯等⽅
式，只要A先⽣在收到B公司發出的錄取通知後答應如期前往報到，並且雙⽅對於薪資以及⼯作內容有共識，
則此時勞動契約就已經正式成⽴，即便A先⽣還沒開始前往B公司正式報到或提供勞務，仍不影響契約的效
⼒。



⼆、公司若突然反悔取消錄取，權益受損的勞⼯得要求公司履⾏契約，或依照債務不履⾏主張損害賠償責任

承上所述，情境1的狀況，在A先⽣收到錄取通知並同意前往報到後，雙⽅勞動契約即已成⽴，如果B公司⼜突
然反悔取消錄取，此時已經構成違約，此種情況下，A先⽣有以下兩種⽅式得主張⾃⾝權益：

（⼀）

A先⽣可以要求B公司履⾏契約，並依照合約內容提出勞務，若公司不願讓員⼯報到，則會被認為有違約之情
事，⽽可能構成違法解僱。

（⼆）

A先⽣可以依照⺠法第227條[3]以下債務不履⾏的相關規定，要求公司負起賠償責任，因為A先⽣在收到B公司
錄取通知後辭去原本⼯作，⽽B公司現在違約導致A先⽣受有相關損害，不過此部分的損害必須由A先⽣負擔舉
證責任。

三、勞⼯若反悔取消報到，雖然公司不得強制勞⼯從事勞動，但若因此導致公司另外受有損害，公司仍可以依
法請求相關賠償

針對情境2，收到B公司錄取並答應報到後，A先⽣是否可以反悔取消報到不去⼯作，依照勞動基準法第5

條[4]之規定，公司不得強制勞⼯從事勞動。即便是已於公司報到並任職⼀段期間的正式員⼯，仍然有權利於符
合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情況下，提前預告[5]後終⽌勞動契約，因此A先⽣的確是可以嗣後再向B公司取消報到。

然⽽，若因為A先⽣取消報到的⾏為，導致B公司受有損失，例如：B公司因此拒絕其他⾯試者的求職，往後必
須再花額外的費⽤、⼈⼒、時間等成本重新招募、⾯試其他員⼯，假設B公司能夠證明這部分的損失，則的確
可以同樣依照⺠法第227條[6]以下債務不履⾏的相關規定，另外依照⺠事管道向A先⽣請求損害賠償。

只是⼀般⽽⾔，公司不太可能會為了此事提起訴訟，徒耗時間費⽤，不過A先⽣可能要有⼼理準備被B公司列
⼊不受歡迎的⿊名單。

無論如何，在此⼀併提醒各位員⼯及雇主，在選擇接受或拒絕公司的錄取通知，或是決定是否錄取員⼯⼀事
上，雙⽅均應審慎評估、謹慎思考後再做決定，以維持勞資關係和諧，避免不必要的爭議。

註腳
   ⺠法第153條第1項：「當事⼈互相表⽰意思⼀致者，無論其為明⽰或默⽰，契約即為成⽴。」[1]

   法律另有規定應以書⾯⽅式訂⽴勞動契約的條⽂，例如：
勞動基準法第65條第1項：「雇主招收技術⽣時，須與技術⽣簽訂書⾯訓練契約⼀式三份，訂明訓練項⽬
、訓練期限、膳宿負擔、⽣活津貼、相關教學、勞⼯保險、結業證明、契約⽣效與解除之條件及其他有關

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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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勞動契約，成⽴⽣效時點，債務不履⾏，損害賠償

雙⽅權利、義務事項，由當事⼈分執，並送主管機關備案。」、
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：「
I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⼯作者，得由勞雇雙⽅另⾏約定，⼯作時間、例假、休假、⼥性夜間⼯
作，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，不受第三⼗條、第三⼗⼆條、第三⼗六條、第三⼗七條、第四⼗九條規定
之限制。⼀、監督、管理⼈員或責任制專業⼈員。⼆、監視性或間歇性之⼯作。三、其他性質特殊之⼯作
。
II 前項約定應以書⾯為之，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不得損及勞⼯之健康及福祉。」、
勞動基準法施⾏細則第7條之1：「離職後競業禁⽌之約定，應以書⾯為之，且應詳細記載本法第九條之
⼀第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內容，並由雇主與勞⼯簽章，各執⼀份。」

   ⺠法第227條：「
I 因可歸責於債務⼈之事由，致為不完全給付者，債權⼈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⾏使其權利
。
II 因不完全給付⽽⽣前項以外之損害者，債權⼈並得請求賠償。」

[3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5條：「雇主不得以強暴、脅迫、拘禁或其他⾮法之⽅法，強制勞⼯從事勞動。」[4]

   員⼯若欲提前終⽌勞動契約，仍必須遵守勞動基準法的預告期間，相關規定可以參考勞動基準法第15條
第2項：「不定期契約，勞⼯終⽌契約時，應準⽤第⼗六條第⼀項規定期間預告雇主。」
及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：「雇主依第⼗⼀條或第⼗三條但書規定終⽌勞動契約者，其預告期間依左列
各款之規定：⼀、繼續⼯作三個⽉以上⼀年未滿者，於⼗⽇前預告之。⼆、繼續⼯作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
，於⼆⼗⽇前預告之。三、繼續⼯作三年以上者，於三⼗⽇前預告之。」

[5]

   同前註3。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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